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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税法施行！9 月 1 日起，还有这些新

规开始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今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1993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

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根据该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为资源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

本法规定缴纳资源税。应税资源的具体范围，由本法所附《资源税税目税率表》确定。 

 

 

资源税有关问题执行口径有变化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资源税有关问题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 2020 年第 34 号）明确，资源税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按照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向购买方

收取的全部价款确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计入销售额中的相关运杂费用，凡取得增值税发

票或者其他合法有效凭据的，准予从销售额中扣除。纳税人外购应税产品与自采应税产品混

合销售或者混合加工为应税产品销售的，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时，准予扣减

外购应税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当期不足扣减的，可结转下期扣减。《公告》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税务总局发文明确资源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资源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4 号），《公告》共 4 条：一是规定了不同情形下外购应税产品扣减的计算方法，

便利纳税人申报计税；二是修订了纳税申报表，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三是简化办理优惠事

项，优化办税流程。四是废止了部分规范性文件。《公告》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2、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最新知识、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热点 
 

为进一步支持稳就业、保就业，减轻当年新入职人员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阶段的税负，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出台了相关政策，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 

这个好消息也是近期纳税人咨询的热点，本周的 12366 热点问答，申税小微就为大家梳

理了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的相关热点，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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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间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累计减除费用如



                    

何计算？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号）规定：“一、对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

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可按照 5000 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

月月份数计算累计减除费用。 

…… 

四、本公告所称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是指自纳税年度首月起至新入职

时，未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未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过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

税的居民个人。 

本公告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如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02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号）规定：“二、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

务报酬所得的，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

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 年第 61 号）规定的累计预扣法计算并

预扣预缴税款。 

…… 

四、本公告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03 

对选择由扣缴义务人申报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发生变化，应如

何处理？ 

答：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是由纳税人自行在远程端采集的，纳税人可先通过“个人所得

税 APP”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自行更新，再通知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中点

击【下载更新】，下载最新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是由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采集的，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修改 

方法一：纳税人可填写《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提交给扣缴义务人，扣缴义

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中点击【修改】按钮更新信息； 

方法二：由纳税人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自行新增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再通知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中点击【下载更新】，下载最新的专项

附加扣除信息。 

 

3、单位发的这 10 种一次性收入可免个税！ 

 
实务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取得一次性收入的情形，这些“一次性”取得的收入，个人所得税

该如何处理呢？接下来看看税政君为您总结的 10 种一次性收入的个税处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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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

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 号）规定的，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按月换

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

164 号）第一条第一项 

 

 02 

央企负责人取得的一次性任期奖励收入  

 

中央企业负责人取得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任期奖励，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

企业负责人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任期奖励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7〕118 号）规定的，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参照财税〔2018〕164 号第一条第（一）

项执行；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政策另行明确。 

 

政策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

164 号）第一条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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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从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  

 

企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宣告破产，企业职工从该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免

征个人所得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57 号）第三条 

 04 

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  

一次性补偿收入 

 

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

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 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



                    

超过 3 倍数额的部分，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

164 号）第五条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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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  

 

 一次性补贴收入  

 

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按照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离退休年

龄之间实际年度数平均分摊，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

纳税。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费用

扣除标准〕×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

164 号）第五条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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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办理内部退养手续而取得的 

一次性补贴收入 

 

实行内部退养的个人在其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

工资、薪金，不属于离退休工资，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一次性收入，应按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

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的所属月份进行平均，并与领取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后减除

当月费用扣除标准，以余额为基数确定适用税率，再将当月工资、薪金加上取得的一次性收

入，减去费用扣除标准，按适用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58 号）第一条 

 

07 

伤职工及其近亲属取得的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对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 586 号）规定取得的工伤保险待

遇，免征个人所得税。 

 



                    

所称的工伤保险待遇，包括工伤职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 586 号）规定取得

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工伤医

疗待遇、住院伙食补助费、外地就医交通食宿费用、工伤康复费用、辅助器具费用、生活护

理费等，以及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 586 号）规定取

得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工伤职工取得的工伤保险待遇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2〕40 号）第一条、第二条 

 08 

一次性领取年金个人账户余额  

 

个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领取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符合《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

103 号）规定的，不并入综合所得，全额单独计算应纳税款。其中按月领取的，适用月度税

率表计算纳税；按季领取的，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按每月领取额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

按年领取的，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个人因出境定居而一次性领取的年金个人账户资金，或个人死亡后，其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

继承人一次性领取的年金个人账户余额，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对个人除上述特殊

原因外一次性领取年金个人账户资金或余额的，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

164 号）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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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因退休等情形一次性领取 

原提存住房公积金 

 

个人实际领（支）取原提存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

时，免征个人所得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有

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0 号）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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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取得的 

 一次性退役金和一次性经济补助 

 

对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由部队发给一次性退役金，一次性退役金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地

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经济补助，经济补助标准及发放办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一次性退役金和一次性经济补助按照国家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政策依据：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608

号）第十九条 


